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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对中国竞技体育体制改革进行分析，认为竞技体育体制改革实质上

是一种制度变迁；制度变迁的主体是各利益集团；制度变迁的动力来自各利益集团的博弈；实现竞技体育制

度创新要打破“路径依赖”，将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相结合推进制度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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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employing relevant theories in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he author analyzed institutional reform 

of competitive sports in China, and drew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Institutional reform of competitive sports in 

China is essentially a sort of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the main body of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is various interest 

groups; the driving force of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comes from the gaming between various interest groups; in order 

to realiz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of competitive sports, we should overcome “path-dependency”, and should com-

bine inductive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with compulsive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to boost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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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作为经济变革的一种内生性变量，

注重研究主体的利益动机。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新制度经

济学理论与分析方法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该

理论以其清晰的逻辑线索、新颖的框架结构，以及在某些方

面对现实所做的令人信服的解释受到了我国经济学家、社会

学家和历史学家的青睐，并很快地把它应用到我国具体改革

的理论与实践中去[1]45。本研究试图从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

论角度，对中国竞技体育制度变迁的主体、变迁的动力和变

迁路径进行分析。 

 

1  竞技体育体制改革实质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 
1.1  制度、制度变迁和竞技体育体制 

    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思[2]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

则，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包

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指由一定的组织机构

公开发布和实施的行为规则；非正式制度指人们在社会生活

过程中约定俗成、共同恪守的行为准则，包括价值信念、风

俗习惯、道德伦理、意识形态等。他将制度分为制度安排和

制度环境两个层次，制度安排是指某一特定类型活动和关系

的行为准则，制度环境是一个社会中各种制度安排的总和，

也称制度结构。 

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和制度变迁纳入新古典供求分析

框架，认为制度变迁是从制度供求不均衡到制度供求均衡的

过程或结果。所谓制度均衡，就是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相一

致，意味着人们选择了净效益最大的制度，无论怎样改变现

存制度都不会为改革者带来附加的利益，但制度均衡是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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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由于制度选择集合的改变、技术改变、制度服务的需求

改变和其它制度安排的改变等的原因，制度均衡迟早会打

破。制度均衡的打破就是制度的非均衡状态，是制度需求与

制度供给的不一致，如制度供给不足或过剩，也意味着出现

了在现行制度安排下无法获得的获利机会，人们为了捕捉这

种新的盈利机会，就力图改变原有的制度，选择一种新的更

有效的制度，这就是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理论的另一逻辑起点从制度效率来探讨制度

变迁。制度变迁是指制度的替代、转换与变换的过程，变迁

的动因是寻求高效率的制度。诺思从历史演变的角度说明了

制度与效率的关系，制度变迁就是一个效率更高的制度对一

种相对低效率制度的替代过程和交换过程，诺思[3]认为它指

的是“能够使制度创新者获得追加或额外利益的对现存制度

的变革”，这种“追加或额外收益”也被称为“潜在利润”，来

源于规模经济、外部性、风险和市场失灵导致的交易费用，

当潜在利润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无法通过内在化实现时，相

关制度主体为了获取潜在利润，就会试图克服种种障碍，变

更旧的制度，创建新的制度，完成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制

度变迁理论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于制度和制度变革的认识。 

虽然竞技体育体制的概念存在着一定的模糊性，但无疑

竞技体育体制是制度中的一种。一些对竞技体育体制的定义

套用了体育体制的定义，“竞技体育体制是指国家组织、管

理竞技体育的各种机构、各项制度和准则的总称。主要包括

3 个组成部分:一、各种行政组成机构，即各级体育行政、事

业机构；二是各级机构的职责、权利、利益的划分，以及处

理他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准则；三是各项具体的管理制度”[4]。

另外一个比较集中的描述方式是：“竞技体育体制是与我国

计划经济相一致的高度集权的专业体育组织管理体系，它是

我国竞技体育良好运行的保障”[5]。竞技体育属于国家上层

建筑之一，它代表着一国或是一个地区某些社会集团或是所

有社会集团的利益，因此其管理体制也实际上是社会集团在

竞技体育领域中权利和利益分配的结果。 

1.2  竞技体育制度变迁过程回顾 

中国竞技体育制度变迁具有复杂性、长期性、渐进性和

滞后性。“文革”结束后的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体育改革重点

是恢复在 1952 年就初露端倪、1965 年已相当完善的竞技体

育举国体制[6]，为了凸现体育的政治功能，确定了“普及和

提高相结合的前提下，侧重抓提高”的方针政策，并在此基

础上进一步强化了竞技体育的政府垄断体制。即使在改革的

酝酿阶段，体育改革的思路还是走以往“国家集中办体育，

竞技体育优先超前发展”的老路。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中期的体育改革摸索期，

提出了“以革命化为灵魂，以社会化和科学化为两翼”的所谓

改革指导思想。但由于体制改革的内在动力不足，改革目标

不明确，只是在社会改革大潮推动下对旧体制做了些缝缝补

补的工作，如提出恢复、发展行业体协和基层体协，鼓励有

条件的行业、基层和其他集体试办体育俱乐部；调整运动项

目布局，突出奥运会项目和单项金牌数较多的运动项目；加

强竞争机制，推行教练聘任制、主教练负责制、实行目标管

理，试行承包责任制等等。 

1993～1998 年，体育改革全面开花，取得了阶段性的

成功，1995 年将“国家推进体育管理体制改革。国家鼓励企

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公民兴办和支持体育事业”写进了

《体育法》。90 年代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体

育改革确定了目标和方向，于是，以足球为突破口的体育改

革拉开了序幕，陆续成立的 20 多家运动项目管理中心被赋

予了“社会化”的称号。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下，竞技体

育制度内新生的利益集团出现，新的利益格局显现。 

由于渐进改革的保守和不彻底，1999 年之后，体育改

革陷入双轨制带来的各种责、权、利的纠缠中，难以有新的

作为。而 2001 年申奥成功，既为中国体育改革与发展带来

新的契机，又为体育改革提供了继续保守渐进的借口，成功

举办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成为现阶段最重要的任务，作为成

功举办的重要标志之一，竞技体育成绩的保持与提高将是北

京奥运会前体育总局的首要任务，因此，在近几届奥运会中

国以“举国体制”保障取得竞技体育的辉煌胜利后，无人敢在

这一特殊时期提出改革中国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至今，

中国体育改革中的核心——国家独立操办的“垄断的”竞技

体育体制仍然未能有丝毫撼动。 

通过对中国竞技体育制度变迁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随

着社会的发展，对大部分利益主体，尤其是新生利益集团来

说，现行制度是一个管理效率低下、人为障碍重重、破坏公

平竞争原则、无法保障利益均衡的“失效”的制度，急需创新

出一个高效、公平、协调的制度，但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观

念和既得利益集团的人为阻力，竞技体育制度变迁还需要很

长的过程。 

 

2  竞技体育制度变迁的主体是利益集团 
我国竞技体育制度创新的主体，按其性质和在竞技体育

制度创新过程中的不同功能可划分为 4 大主体，即人民群

众、政府、非政府公共组织、企业（俱乐部和体育产业相关

企业）等。而各利益主体形成的利益集团在一个错综复杂的

利益结构中相互博弈，对制度变迁起着推动或阻滞的作用。 

2.1  政府是竞技体育制度变迁的绝对主体 

政府是体制改革的主体，在整个制度变迁过程中，政府

应该是最主要的、最大的制度供给者和制度变迁路径选择的

决策者。政府应从自己的理性出发，考虑到本国的经济、政

治与文化等方面的正规不正规的约束，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

制度。在制度的变迁过程中，制度是一种公共产品，由于政

府垄断了国家的所有权力，因此，政府就能强制地实施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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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迁，并且这种强制性的实施有一定的规模效益。从我国已

走过的十几年的改革历程看，不论是强制性的制度变迁，还

是诱致性制度变迁，都必须通过政府的强制推广才能得以实

施，这也就是说，政府在制度变迁中具有其他任何行为主体

所不具有的优势[1]139-141。 

我国竞技体育体制改革也不例外，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

始实施的“举国体制”实质上就是“政府垄断体制”，竞技体育

经费大部分来自政府，政府体育部门掌握体育资源、依靠行

政命令支配体育资源，将奥运金牌作为“公共产品” 提供给

公众，以此获得财政的支持。当这种行政垄断体制遭遇市场

经济而引发了诸多矛盾后，竞技体育的政府垄断体制改革势

在必行，但由于政府的权威性和垄断性，作为竞技体育体制

改革绝对主体，下一步的改革还是要取决于政府的决策。 

2.2  体育组织和个人是竞技体育制度变迁的相关主体 

    社会个体或体育组织是竞技体育制度创新的主体。由于

竞技体育制度创新是一个公共选择的过程，所以它往往是由

不同主体联合行动的结果。李艳翎等[7]指出“竞技体育的利

益主体指的是参与竞技活动的竞争、欣赏和管理的个人、集

体和社会组织”。“竞技体育的主体结构由纵向利益体系和单

位集合的横向利益体系构成。主体的纵向利益体系由个人、

集体和国家构成;主体的横向利益体系由部门之间、行业之

间、地区之间等组成,是一种平行关系”。许永刚等[8]提出我

国竞技体育制度变迁受到个人和组织(如政治性团体：主要

是行政管理机构；经济性团体：公司企业等商界组织；社会

性团体：包括俱乐部、协会等组织)、制度需求、制度供给、

宏观制度环境及制度的费用、收益等主要因素的影响，这些

因素的变化会导致我国竞技体育制度的不均衡,并发生制度

的变迁。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的利益格局发生深刻性变

化，出现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并存的局面，产生

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部门、各类企业、个人各个相互独立

的经济主体。在竞技体育体制中也就产生了个人、体育社团

和协会、体育企业和俱乐部、政府等多个利益主体，多个利

益集团构成的多元利益格局为竞技体育制度变迁提供了多

个主体，这也为通过利益博弈推进制度变迁奠定基础。 

 

3  竞技体育利益集团的博弈为制度变迁提供动力 
一种制度安排形式，对应一种稳定的利益分配格局，但

这种格局只是表明各利益主体的相对均衡[9]。当外界环境变

化时，利益构成和权重就会发生变化，从而使原有的制度安

排不利于新兴利益群体，那么他们就有充足的动机打碎原有

框架，一项制度创新就发生了。所以竞技体育利益分配、利

益冲突以及对冲突的解决，主宰着竞技体育制度创新的过程

和命运。诺思认为制度变迁的原因是制度失衡，竞技体育制

度的不均衡是指现行的竞技体育制度不再是一个可供挑选

的制度集合中最有效的一个，即当存在一个能给任何个人或

个人的团体带来额外收益的新竞技体育制度，竞技体育制度

不均衡便诱发了我国竞技体育的制度变迁[8]。探讨制度失衡

的深层原因又源自利益的不均衡，由于各个利益集团间的均

衡被打破，在博弈中产生了新的利益均衡，为了保障这个均

衡的利益格局，作为变迁绝对主体的权威者就要提出新的制

度，并利用其权威推行该制度，完成制度变迁的过程。 

当前，随着竞技体育的社会化和产业化发展，我国竞技

体育利益集团间的格局已经有所变化，社会性竞技体育和企

业竞技体育集团在发展，原有的政府垄断体制已经阻碍了新

生利益集团的发展，项目管理中心对社会力量办竞技体育赛

事的“卡、拿、要”，体育彩票公益金流失对广大彩民善行的

损毁、职业俱乐部和“半官半民”的足协之间的争斗都说明了

处于强势利益集团和力量不断壮大的弱势利益集团之间的

博弈，而博弈的结果将直接或间接地推动竞技体育制度的变

迁。因此我国竞技体育体制改革的本质特征可以归结为——

在现象上表现为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而本质上是相关制度

主体之间利益冲突与平衡的博弈结果。 

 

4  竞技体育制度变迁的目标与路径 
4.1  制度创新——竞技体育制度变迁的目标 

制度创新是竞技体育制度变迁的目标。人类社会总是不

停地发展变化，制度也是如此不断地变迁，制度变迁一般是

指制度规范的变化过程。“变化”，即是事物的矛盾运动，可

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发展，一种是衰亡。制度变迁亦是如

此，而只有那些与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相一致的正向的、积

极进步和有效率的制度变迁，才能称为制度创新。制度创新

一般可定义为，制度创新主体为实现一定的价值目标而进行

合乎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完善现有制度或制定新制度的创造

性活动。制度创新主要包括对现存的制度理论的更新、制度

规则的变革、制度组织的调整、制度设备的改进，或对全新

的制度的科学合理构建[10]。制度创新与社会进步相一致，

是社会规范的前进运动、优胜劣汰和积极发展，是一种价值

判断，在国家基本制度不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对某些具

体制度安排的改进、完善、健全，它的进行一般是渐进式的、

程序化的和经常化的。竞技体育体制的制度创新就是要改革

效率不高、不适应社会发展的、不利于竞技体育发展的旧体

制，创新出一个更高效、更自主、能吸引更多社会资源，促

进竞技体育良性协调发展的体制。 

4.2  竞技体育制度变迁路径——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

制度变迁相结合 

与制度供求均衡相对应，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变迁的方

式分成两类——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和供给主导型制度变

迁[11]。林毅夫吸收诺思和拉坦等人的研究成果，用“需求－

供给”这一经典的理论来对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

迁进行全面的分析。他认为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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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新制度安排的创造，是由一群(个)

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施的，表现为赢利

性、自发性和渐进性。强制性制度变迁是由国家或政府主导

实施的制度变迁，是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实现的。 

改革之初，中国主要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但从当前改

革看，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改革已经受阻，中国体育改革的阻

力主要来自既得利益者和体育改革措施的制定者。根据公共

选择理论，政府官员也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

它总是根据自己对公共利益的理解来制定公共政策，因而也

未必代表真正的公共利益。中国体育改革也是如此，在体育

体制改革方面，体育总局和其下属单位在制定改革措施想方

设法地保护自己利益，对体育资源进行垄断，不愿将手中的

权利让渡给社团和协会，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因而，

建立新体制的改革措施难以落到实处。今后体育体制改革的

突破必须是将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的体育改革和自下而上

社会选择的体育改革结合，对于体育领域中“行政垄断的体

育部门”的改革则需要更高层次的政府机构推进改革。在竞

技体育多元的利益博弈格局下，既要发挥体制内的利益团

体，也就是体育总局和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的改革动力，又

要从体制外的利益团体，也就是运动协会、职业俱乐部和个

人等寻求改革动力。将体制内与体制外改革结合，诱致性制

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相结合，促进体育改革。 

4.3  竞技体育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及突破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有效率的制度并不能自然地为

自己开辟道路，文化传统、信仰体系等都是根本性的制约因

素，面对社会存在的问题，某种偶然的机会可能会导致一种

解决办法，当这种办法流行起来，就会在这一既定方向上自

我强化，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

这就是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

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迹而迅速优化，也可

能顺着原来的错误往下滑或者被锁定在某种低效率状态之

下。一旦进入了锁定状态，要改变就会变得十分困难，往往

要依靠政权的力量或者借助外力来推动变革。 

我国竞技体育制度变迁同样存在“路径依赖”，自从 20

世纪 50 年代在计划经济时代选择了“举国体制”这一政府垄

断的制度后， 这种制度有效地提高了部分奥运项目的成绩，

达到了“奥运争光”的目标，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以及

社会变迁带来的深刻变革，竞技体育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发

生了改变，竞技体育自身的发展目标也应有所转变，竞技体

育单一的政治利益格局被多个利益主体构成的多元利益格

局取代，竞技体育的政府垄断体制已经不适应竞技体育的外

部环境，也不利于竞技体育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但

由于长期以来的惯性思维，对这种旧体制的“路径依赖”也成

为竞技体育制度创新的最大障碍。 

突破这种“路径依赖”的途径是培育体制外的利益集团，

增强其竞争力量，重设博弈格局。追求利益最大化利益集团

总是力图在给定的制度约束条件下，谋求对自己最为有利的

制度安排和权利界定。一旦行为人发现制度不均衡，就会产

生制度变迁的需要。这种需要能否转变为新的制度安排，取

决于赞同、支持和推动这种制度变迁的行为主体集合与其他

利益主体的力量对比是否处于优势地位，如果力量优势明

显，则原有的制度安排和权利界定将被新的所替代，最后使

国家通过公共政策以法律等形式确立有利于占有支配地位

的行为主体的制度安排和产权规则，获取在原有的制度结构

下不能获取的额外收益，从而完成制度变迁。 

目前我国竞技体育依然是“体育局中心”格局，尽管已出

现了一些体育企业和社会组织，但都太“势单力薄”，无法与

拥有竞技体育资源垄断权的政府进行公平竞争。竞争与博弈

是生成好制度的环境，竞争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没有竞

争就没有系统的自我完善动力，缺乏自我完善机制就会出现

投资的低效率或无效率状态。因此，必须培育竞技体育的市

场，扶植更多的利益集团，鼓励体制外的利益集团与政府体

育部门竞争。国家应以积极的态度鼓励、扶持已有的和正在

形成的创新集团，从体制外培育新的制度形式，打破原有的

一个中心的格局，开拓社会办竞技体育的途径，形成竞技体

育体制改革的制度竞争环境，诱发博弈，以此为突破口推进

竞技体育制度创新与制度变迁，以制度创新突破竞技体育改

革瓶颈，确保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李军林.制度变迁的路径分析——一种博弈理论框架及
其应用[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2] 道格拉斯·诺思[美].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
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3. 
[3] 道格拉斯·诺思[美].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
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115. 
[4] 何  强.建国以来我国竞技体育体制改革的历史探究[D].
成都：西南师范大学，2005. 
[5] 邹国防.我国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时期的制度需求与制度
供给[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04. 
[6] 谭  华.“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方针与奥运战略思想基础
的形成[J].四川体育科学，1994（4）：1－4. 
[7] 李艳翎,郑吾真.中国竞技体育的利益分析[J].体育科学，
2000，20(5):15－18. 
[8] 许永刚,王恒同，中国竞技体育制度变迁的障碍性因素分
析[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04，24（2）2：1－4. 
[9] 申治安.公共管理制度创新[D].郑州：郑州大学,2005. 
[10] 王忠武.制度创新论纲[J].文史哲，1995(4):13. 
[11] R·科斯,A·阿尔钦,D·诺思,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
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C].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 
1994:119. 
 

 [编辑：李寿荣]


